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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连连城数控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股票之保荐工作总结报告书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源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大连连

城数控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城数控”或“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持续督导期自 2020 年 7 月 27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现持续督导期届满，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北京证

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

行）》等相关规定，出具本保荐工作总结报告书。 

一、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承诺 

1、保荐工作总结报告书和证明文件及其相关资料的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2、本机构及本人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对保荐工作总结报告书相关事项进行

的任何质询和调查。 

3、本机构及本人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等有关规定采取的监管措施。 

二、发行人基本情况 

发行人名称 大连连城数控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835368 

注册资本 233,499,640 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营城子镇工业园区营日路 40 号-1、40 号-2、

40 号-3 

主要办公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营城子镇工业园区营日路 40 号-1、40 号-2、

40 号-3 和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营城子镇欢泰西街 30 号 

法定代表人 李春安 

实际控制人 李春安、钟宝申 

联系人 王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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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 0411-62638881 

本次证券发行类型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本次证券发行时间 2020 年 7 月 14 日 

本次证券上市时间 2021 年 11 月 15 日平移至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三、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名称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西安市雁塔区高新区锦业路 1 号都市之门 B 座 5 层 

主要办公地址 西安市雁塔区高新区锦业路 1 号都市之门 B 座 5 层 

法定代表人 李刚 

保荐代表人 程昌森、顾旭晨 

联系电话 029-88365835 

是否更换保荐机构或其他情况 否 

四、保荐工作概述 

（一）尽职推荐阶段 

开源证券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对发行人进行尽职调查，

组织编制申请文件并出具推荐文件，提交申请文件后，积极主动配合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国股转公司”）的审核，组织公

司及其他中介机构对问询函意见进行答复并保持沟通，按照要求对涉及本次发

行的特定事项进行尽职调查或核查，并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保荐业务管理细则（试行）》等相

关规定向全国股转公司提交推荐本次发行所要求的相关文件，并报中国证监会

备案。 

（二）持续督导阶段 

在持续督导阶段，保荐机构主要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1、督导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法律规定，有效执行并

完善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督

导发行人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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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议事规则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规范等；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

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

和内部审计制度，以及募集资金使用、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衍生

品交易、对子公司的控制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与规则等；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对

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4、督导发行人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

他相关文件； 

5、持续关注发行人及其主要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作出的承

诺的履行情况，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

事项； 

6、持续关注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者被证券交易所出具监管

关注函的情况； 

7、持续关注公共传媒关于发行人的报道，及时针对市场传闻进行核查； 

8、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9、根据监管规定，对发行人进行现场检查； 

10、中国证监会、北京证券交易所规定及《保荐协议》《持续督导协议》约

定的其他工作。 

五、履行保荐职责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及处理情况 

1、保荐代表人变更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连城数控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的保

荐机构，委派史丰源先生、陈晖先生为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 

2021 年 11 月，由于史丰源先生离职，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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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证券决定委派程昌森先生接替史丰源先生担任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

人，继续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2022 年 9 月，由于陈晖先生离职，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开源

证券决定委派顾旭晨先生接替陈晖先生担任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

继续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2、交易所自律监管措施事项 

2022 年，连城数控在未及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议程序的情况下，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 12,336,656.80 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但鉴于相关资金均用于与

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用途，且全部资金已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情形。上述事项已经过公司董事会审议予以追

认，同时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北京证券交易所于 2022 年 10 月对连城数控及相关人员采取要求提交书面承

诺的自律监管措施。 

3、证监会立案调查事项 

2022 年 8 月，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李春安先生因涉嫌证券市场内幕交

易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达的《立案告知书》。2024 年 1 月，中国证

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辽宁监管局下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拟对李春安先生处

以 500,000 元罚款。2024 年 3 月，李春安先生已申请并履行了陈述申辩及听证

程序，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尚未有明确结论。 

六、对发行人配合保荐工作情况的说明和评价 

公司对本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尽职调查工作给予了积极的配合，不存在

影响保荐工作开展的情形。 

七、对证券服务机构参与证券发行上市相关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公司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均能勤勉、尽职的履行各自相应的工作职责，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具专业意见，积极配合保荐机构的核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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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中国证监会及北京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不存在中国证监会及北京证券交易所要求报告的其他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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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连连城数控机器股份有

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之保荐工作总结报告书》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程昌森                顾旭晨 

 

 

法定代表人：                     

李  刚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